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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新亚光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5月12日14:00

（2）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12日9:

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

年5月12日9:15至15:00的任意时间。

2、会议地点：清远市清城区沙田工业区广东新亚光电缆股份有限公司办公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陈家锦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186人， 代表股份350,495,552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5.0717%。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10人，代表股份308,971,500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74.9931%。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176人，代表股份41,524,05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787%。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180人，代表股份13,030,552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628%。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5人，代表股份12,506,500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3.0356%。

参加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75人，代表股份524,05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72%。

3、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列席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50,381,4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74%；反对107,1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6%；弃权7,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0%。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12,916,4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244%；反对107,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219%；弃权7,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37%。

表决结果：该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50,382,5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78%；反对106,0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2%；弃权7,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0%。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12,917,5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328%；反对106,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135%；弃权7,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37%。

表决结果：该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50,381,1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74%；反对107,4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6%；弃权7,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0%。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12,916,1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221%；反对107,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242%；弃权7,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37%。

表决结果：该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出席本次股东会的关联股东陈家锦、陈志辉、陈伟杰、陈强、广东鸿兴咨询有限公司、清远市联盈

商业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回避表决，回避表决股份数为337,465,000股。

总表决情况：

同意12,914,5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098%；反对108,0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288%；弃权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14%。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12,914,5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098%；反对108,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288%；弃权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14%。

表决结果：该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拟续聘2026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50,381,5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75%；反对106,0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2%；弃权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3%。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12,916,5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251%；反对106,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135%；弃权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14%。

表决结果：该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接受关联方提供担保的议案》

出席本次股东会的关联股东陈家锦、陈志辉、陈伟杰、陈强、广东鸿兴咨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回

避表决股份数为336,500,000股。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881,6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862%；反对106,9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638%；弃权7,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00%。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12,916,6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259%；反对106,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204%；弃权7,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37%。

表决结果：该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七）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制定、修订部分内部治理制度的议案》

7.01《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50,381,9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76%；反对106,6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4%；弃权7,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0%。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12,916,9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282%；反对106,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181%；弃权7,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37%。

表决结果：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7.02《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50,381,9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76%；反对106,6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4%；弃权7,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0%。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12,916,9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282%；反对106,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181%；弃权7,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37%。

表决结果：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7.03《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50,380,8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73%；反对106,7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4%；弃权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3%。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12,915,8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198%；反对106,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188%；弃权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14%。

表决结果：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7.04《关于制定〈董事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50,379,5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69%；反对109,0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1%；弃权7,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0%。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12,914,5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098%；反对109,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365%；弃权7,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37%。

表决结果：该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过

半数通过。

7.05《关于制定〈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50,381,6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75%；反对106,9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5%；弃权7,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0%。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12,916,6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259%；反对106,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204%；弃权7,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37%。

表决结果：该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过

半数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会经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刘从珍律师和张梅林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

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以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

事宜，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由此作出的股东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广东新亚光电缆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新亚光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13日

证券代码：002903 证券简称：宇环数控 公告编号：2026-019

宇环数控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5月12日（星期二）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

①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5月12日9:15-9:25，9:30-11:

30，13:00-15:00。

②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开始时间为2026年5月12日上午9:15，结束时间为

2026年5月12日下午15:00。

（2）召开地点：湖南省长沙市浏阳制造产业基地永阳路9号公司会议室

（3）表决方式：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①现场表决：股东本人出席现场会议或者通过授权委托方式委托他人出席现场会议；

②网络投票：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

cn） 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股东可以在上述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

权。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其中的一种方式。网络投票包含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和

互联网系统两种投票方式，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其中一种方式进行投票。 重复投票的，表决结果以第

一次有效投票表决为准。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许世雄先生

（6）本次相关股东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00人，代表股份64,087,622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40.8988%。 其

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7人，代表股份63,011,122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40.2118%；通过网络投票

的股东93人，代表股份1,076,5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6870%。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97人，代表股份1,498,887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9565%。 其

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4人，代表股份422,387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2696%。 通过网络投票

的股东93人，代表股份1,076,5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6870%。

（3）出席或列席会议的其他人员：

公司董事及董事会秘书参加了本次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此外，为尊重中小投资者利益，提高中小投资者对公司股东会决议事项的参与度，本次股东会对

中小投资者进行单独计票，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

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经与会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认真审议，以记名方式进行现场和网络投票表决，具体表决结果

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64,086,1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7%；反对1,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2%；弃权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497,3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999%； 反对1,4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34%； 弃权1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7%。

2、《关于公司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64,086,1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7%；反对1,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2%；弃权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497,3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999%； 反对1,4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34%； 弃权1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7%。

3、《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正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64,086,1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7%；反对1,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2%；弃权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497,3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999%； 反对1,4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34%； 弃权1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7%。

4、《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64,086,1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7%；反对1,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2%；弃权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497,3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999%； 反对1,4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34%； 弃权1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7%。

5、《关于拟续聘公司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64,086,1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7%；反对1,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2%；弃权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497,3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999%； 反对1,4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34%； 弃权1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7%。

6、《关于确认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2025年度薪酬及拟定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496,7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599%；反对2,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34%；弃权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496,7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599%； 反对2,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34%； 弃权1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7%。

关联股东许世雄先生、许燕鸣女士和许亮先生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7、《关于修订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64,065,6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57%；反对21,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2%；弃权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476,8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5322%；反对2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611%；弃权1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7%。

8、《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64,086,0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5%；反对1,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3%；弃权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497,2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933%； 反对1,5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01%； 弃权1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7%。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张熙子、王泽润

（三）结论性意见：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

《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会

议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宇环数控机床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二）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宇环数控机床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宇环数控机床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2日

证券代码：002903 证券简称：宇环数控 公告编号：2026-020

宇环数控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少

注册资本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宇环数控机床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6年5月12日召开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

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回购注销129名激励对

象（含1名已离职对象）所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1,036,500股（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限制性

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11）。

本次注销完成后， 公司注册资本将由156,698,000元减少至155,661,500元， 股份总数由156,

698,000股减少至155,661,500股。

上述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将导致公司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债权人自接到公司通知起30日内、未接到通知者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

可凭有效债权文件及相关凭证依法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 公司债权人如要求公司清

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向公司提出书

面要求，并随附有关证明文件。 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前述权利的，不会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

关债务将由公司继续履行。 若债权人在上述期限内无异议的，本次回购注销将按法定程序继续实施，

届时公司将按程序办理减少注册资本的变更登记手续。

债权人可通过现场登记、传真或信函方式进行申报，具体如下：

1、申报所需材料：

（1）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到公司申

报债权。

（2）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

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

件。

（3）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

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2、债权申报登记地点：湖南省长沙市浏阳制造产业基地永阳路9号公司证券部

3、申报时间：2026年5月13日至6月26日

4、联系方式：

联系人：公司董事会秘书易欣、证券事务代表孙勇

电话：0731-83209925-8021

传真：0731-83209925-8021

电子邮箱：yhzqb@yh-cn.com

5、以传真或邮件方式申报的，请注明“申报债权” 字样，申报日期以公司相应系统收到文件日为

准。

特此公告。

宇环数控机床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2日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申万菱信天添利货币市场基金管理费适用费率的公告

一、管理费调整方案

基金名称 申万菱信天添利货币市场基金

基金简称 申万菱信天添利

基金主代码 026123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25年12月22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公告依据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申万菱信天添利货币市场基金基金合同》《申万

菱信天添利货币市场基金招募说明书》及其更新

管理费率调整起始日期 2026年5月12日

调整原因

根据《申万菱信天添利货币市场基金基金合同》中关于管理费的相关约定：“当以0.90%/年的管理

费计算的七日年化暂估收益率小于或等于2倍活期存款利率， 基金管理人将调整管理费为0.30%/

年，以降低每万份基金暂估净收益为负并引发销售机构交收透支的风险，直至该类风险消除，基金

管理人方可恢复计提0.90%/年的管理费。基金管理人应在费率调整后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

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告。” 。因发生上述调整管理费率情况，本基金管理人于2026年5月12日起将本

基金管理费率调整为0.30%/年。

二、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待上述情况消除后，本基金管理人将恢复本基金管理费率为0.90%/年，并另行公告，敬请投资者关注。

如有疑问， 投资者可拨打本公司的客户服务电话 （400-880-8588） 或登录本公司网站（www.

swsmu.com）咨询、了解有关信息。

风险揭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

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本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本基金管理

人所管理的其他基金的业绩并不构成对本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投资者购买货币市场基金并不等于将资金

作为存款存放在银行或者存款类金融机构，基金份额不等于客户交易结算资金，本基金投资于证券市场，每

万份基金暂估净收益会因为货币市场波动等因素产生波动。本基金每万份基金暂估净收益和 7日年化暂估

收益率，与分红日实际每万份基金净收益和 7日年化收益率可能存在差异。投资人应当认真阅读基金合同、

基金招募说明书（更新）等法律文件，全面认识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和产品特性，并充分考虑自身的风险

承受能力，理性判断市场，谨慎做出投资决策，自行承担投资风险。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6年5月13日

证券代码：002208� � � � � �证券简称：合肥城建 公告编号：2026040

合肥城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股东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重要提示

1、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情况

合肥城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5年度股东会于2026年4月21日发出会议通

知。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12日（星期二）15:00；

网络投票时间：2026年5月12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12日的上午9:

15-9:25、9:30至11:30、下午13:00至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

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12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安徽省合肥市潜山路100号琥珀五环国际A座十四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宋德润先生

6、本次会议通知及相关文件刊登在2026年4月21日的《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

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会议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505名， 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482,017,343股，占

公司股份总数的60.0053%。 其中：

（1）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2人，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476,701,159股，占公司

股份总数的59.3435%。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503人，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5,316,184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6618%。

2、中小股东出席会议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共计503人，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5,316,184股，占公司股

份总数的0.6618%。 其中：

（1）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0人，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0股。

（2）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503人，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5,316,184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的0.6618%。

中小股东系指除担任公司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的股东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以外的其他股东。

3、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汪明月律师、瞿巍律师出

席了本次会议。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采取记名投票方式，对各项议案进行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表决。

（二）本次股东会形成决议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选举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481,491,983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10%； 反对

388,360股；弃权137,000股；回避0股。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结果：同意4,790,82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1177%；反对388,360股；弃权137,000股。

2、审议通过《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481,553,083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37%； 反对

328,560股；弃权135,700股；回避0股。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结果：同意4,851,92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2670%；反对328,560股；弃权135,700股。

3、审议通过《公司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481,555,283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41%； 反对

325,660股；弃权136,400股；回避0股。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结果：同意4,854,12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3084%；反对325,660股；弃权136,400股。

4、审议通过《公司2025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 同意481,553,283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37%； 反对

325,560股；弃权138,500股；回避0股。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结果：同意4,852,12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2708%；反对325,560股；弃权138,500股。

5、审议通过《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表决结果： 同意481,551,283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33%； 反对

329,260股；弃权136,800股；回避0股。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结果：同意4,850,12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2332%；反对329,260股；弃权136,800股。

6、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5年度薪酬的确认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481,465,583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55%； 反对

412,360股；弃权139,400股；回避0股。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结果：同意4,764,42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6211%；反对412,360股；弃权139,400股。

7、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481,549,083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29%； 反对

333,360股；弃权134,900股；回避0股。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结果：同意4,847,92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1918%；反对333,360股；弃权134,900股。

8、审议通过《关于续聘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481,546,783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24%； 反对

335,160股；弃权135,400股；回避0股。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结果：同意4,845,62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1485%；反对335,160股；弃权135,400股。

9、审议通过《关于2026年度融资计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481,457,983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40%； 反对

425,860股；弃权133,500股；回避0股。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结果：同意4,756,82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4782%；反对425,860股；弃权133,500股。

10、审议通过《关于2026年度向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84,895,227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953%； 反对

431,560股；弃权133,500股；回避296,557,056股。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结果：同意4,751,124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3709%；反对431,560股；弃权133,500股。

11、审议通过《关于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84,995,227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492%； 反对

331,560股；弃权133,500股；回避296,557,056股。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结果：同意4,851,124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2520%；反对331,560股；弃权133,500股。

12、审议通过《关于2026年度担保计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481,436,283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795%； 反对

435,860股；弃权145,200股；回避0股。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结果：同意4,735,12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0700%；反对435,860股；弃权145,200股。

13、审议通过《关于2026年度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短期保本型理财产品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481,460,583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45%； 反对

419,860股；弃权136,900股；回避0股。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结果：同意4,759,42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5271%；反对419,860股；弃权136,900股。

14、审议通过《关于关联方为全资子公司提供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84,880,427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873%； 反对

437,360股；弃权142,500股；回避296,557,056股。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结果：同意4,736,324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0926%；反对437,360股；弃权142,500股。

15、审议通过《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481,535,083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99%； 反对

348,260股；弃权134,000股；回避0股。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结果：同意4,833,92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9285%；反对348,260股；弃权134,000股。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汪明月律师、瞿巍律师出席本次股东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

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资格和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提案、表决程序和表决结

果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本次股东会会议决议；

2、律师对本次股东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合肥城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002208 证券简称：合肥城建 公告编号：2026041

合肥城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合肥城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6年4月13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二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决定提名文良武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

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文良武先生简历见

附件），任期至第八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为止。 上述议案经2026年5月12日召开的公司2025年度股

东会审议通过。

本次选举董事后， 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不超过

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公司董事会于2026年4月13日收到董事、董事会秘书田峰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因工作调动，田峰

先生申请辞去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职务，辞职后，田峰先生将不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 在董事会秘书

空缺期间，由公司副总经理陈小蓓女士代为履行董事会秘书职责。

特此公告。

合肥城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二日

附件：

文良武先生简历

文良武，男，1971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中共党员，本科学历。 历任合肥文旅博览集团

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工会主席，安徽泓瑞嘉珑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合肥市政文外滩物业管理有

限公司董事。 现任合肥政文国际会展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合肥城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文良武先生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

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

分，未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不存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不是失

信被执行人，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华宝基金关于华宝绿色领先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C类新增华宝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为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华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华宝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宝证

券）签署的《证券投资基金销售代理协议》，本公司自2026年05月13日起增加华宝证券为华宝绿色领

先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027467：华宝绿色领先股票C）的代销机构。 投资者可通过上述代销机构

办理华宝绿色领先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的开户、认购、申赎及其他业务。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具体业务：

（1） 华宝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400-820-9898

� �公司网址：www.cnhbstock.com

（2）华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20-5050、400-700-5588

� �公司网址：www.fsfund.com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

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本公司旗下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产品资料概要、《基金

合同》和《招募说明书》。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6年05月13日

证券代码：000600�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建投能源 公告编号：2026-24

证券代码：149516�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21建能01

证券代码：149743�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21建能02

河北建投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会后事项

相关文件披露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河北建投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发

行” ）的申请已于2026年2月6日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上市审核中心审核通过，并

于2026年4月7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 ）出具的《关于同意河北建投能

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6〕700号）。 鉴于公司2025年

度报告已披露，根据《监管规则适用指引一一发行类第7号》等规定，公司会同相关中介机构对会后事

项出具了会后事项承诺函，并对募集说明书、发行保荐书等相关资料进行同步更新，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公司将根据本次发行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河北建投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12日

证券代码：000610�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ST西旅 公告编号：2026-36号

西安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2026年陕西辖区上市公司

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暨2025年度业绩

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为促进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健康发展，增强上市公司信息透明度，加强与广大投资者沟通交流，进

一步提升投资者关系管理水平，陕西上市公司协会在陕西证监局指导下，联合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

司举办“2026年陕西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暨2025年度业绩说明会” 。

届时，公司高管人员将通过互动平台与投资者进行网络沟通和交流，欢迎广大投资者踊跃参加！

活动时间：2026年5月20日15:00-17:00。

活动地址：“全景路演”

网址：http://rs.p5w.net。

为充分、高效与投资者进行沟通与交流，广泛听取投资者的意见和建议。 投资者可于2026年5月19

日18:00前访问网址https://ir.p5w.net/zj进入“业绩说明会问题征集专题” 页面提问。 公司将通过本

次活动对投资者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特此公告。

西安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2日

证券代码：001233� � � � � � � �证券简称：海安集团 公告编号：2026-024

海安橡胶集团股份公司

关于与专业投资机构共同投资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海安橡胶集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6年4月28日披露了《关于与专业投资机构共同

投资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13），其中，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人民币1,000万元认购嘉兴灵泽创业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财产份额，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和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经济参考报》的上述公告。

近日，公司收到基金管理人通知，嘉兴灵泽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

业协会完成备案手续，并取得《私募投资基金备案证明》，具体信息如下：

基金名称：嘉兴灵泽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备案编码：SBWF74

管理人名称：杭州图灵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托管人名称：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备案日期：2026年5月8日

特此公告。

海安橡胶集团股份公司

董 事 会

2026年5月12日

证券代码：001282� � �证券简称：三联锻造 公告编号：2026-028

芜湖三联锻造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的审核问询函回复及募集说明

书等申请文件更新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芜湖三联锻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6年4月21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

称“深交所” ）出具的《关于芜湖三联锻造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审

核问询函》（审核函〔2026〕120022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 公司会同相关中介机构对问询函所列

问题进行了逐项说明和回复，并对募集说明书等申请文件进行了补充和更新，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文件。

公司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事项尚需深交所审核通过，并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 ）作出同意注册的决定后方可实施。

公司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事项最终能否通过深交所审核并获得证监会作出

同意注册的批复及其时间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该事项的进展情况，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和

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芜湖三联锻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3日

证券代码：000151� � � � � � � � �证券简称：中成股份 公告编号：2026-40

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独立董事取得独立董事资格

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6� 年5月8日召开二〇二五年度股东会，审议

通过了《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选举程涛先生为公司第

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任期自公司 二〇二五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截至公司二〇二五年度股东会通知发出之日，程涛先生尚未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可的独立董事

资格证书，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程涛先生书面承诺参加最近一次独立董事培训并取得深

圳证券交易所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近日，公司董事会收到程涛先生的通知，其已经按照相关规定参加了深圳证券交易所举办的上市

公司独立董事任前培训（线上），并取得了由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企业培训中心颁发的《上市公司独立

董事培训证明》。

特此公告。

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三日


